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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文件

桂环规范〔2024〕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
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各相关市行政审批局：

为规范使用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加强企业环境信息

公开及社会监督，全面推行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加快构建以

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执法监管体系，依据生态环境部及

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我厅编制了《广西生态环保

“一码通”程序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4年8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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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
应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使用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加强企

业环境信息公开及社会监督，全面推行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

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执法监管体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

可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以下简称“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建设的企业环境信

息“一证式”监管二维码生成系统，通过单个二维码记载企业环

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环境监测以及监督执法等信息，供社会

公众免费查询。

第三条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以下工作：统筹广西生态环

保“一码通”程序规划建设、运行维护、推广应用和安全保障工

作；研究制定和完善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应用管理办法

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目录清单；负责采集、汇聚、展示和公开企

业环境信息公开目录清单相关数据；组织编制广西生态环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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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以及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设置地

方规范。

各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以下工作：在本行政区域推广应用广西

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积极引导鼓励公众、企业及生态环境

部门关注使用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监督指导本行政区

域企业按《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设置规则》

（附件 1）及《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设置规则》（附件 2）

设置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和污染物排放口

信息化标识牌，并将标识牌设置情况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的使用

和运行管理，包括程序信息采集、账号管理、应用场景、访问方

式、使用要求、数据安全及标识牌设置等。

第二章 信息采集与公开

第五条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

理、简化管理及排污登记管理，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公开许可登记信息的企业纳入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管

理。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企业，应在取得排污许

可证 60日内，通过以下方式取得二维码并张贴：

（一）广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下载排污许可“一证式”管

理二维码，按照本办法要求，自行印制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

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张贴或悬挂至厂区门口附近醒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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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下载污染物排放口

二维码，按照本办法要求，自行印制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

张贴至其大气污染物排放口、水污染物排放口，以及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设施等处。

实行排污登记管理的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要求设置广西生

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

第六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可以直接采集并依法

公开以下信息：

（一）建设项目（含海洋工程、核与辐射类）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批复、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意见（批复）；

（二）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的企业排污许可

证和排污登记表载明信息；

（三）建设项目运营期间获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许可

事项清单》中相应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结果信息；

（四）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监测数据；

（五）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结果信息，企业环

境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六）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等级；

（七）“两高”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信息。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

第七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可以对接以下电子政

务信息系统采集完善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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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审批系统、全国排污许可证管

理信息平台、全国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全国重点排

污单位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

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等；

（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西）、广西数字政务

一体化平台等；

（三）广西“生态云”平台、广西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广西

固定污染源管理系统、广西环境监管移动执法系统、广西环境违

法案件查处系统、广西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等。

第八条 需要公开的企业其他信息，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根

据实际研究决定。相关信息涉及企业知识产权的，经企业申请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同意后可不予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不得公开。

第九条 全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自建信息系统与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完善以排污许可为基础

的固定污染源数据库，确保自建信息系统中固定污染源名称与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单位名称保持一致。

第十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不代替数据提供部门

及其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信息公开职责，采集公开的企业环境信

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由原始数据提供部门负责。

第三章 程序应用

第十一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使用广西“生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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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用户策略对账号及权限进行配置，生态环境部门及企业可直

接使用广西“生态云”平台账户登录访问程序，账户开通及权限

管理按照《广西“生态云”平台应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公众、企业及生态环境部门可使用手机微信现场

扫描企业张贴或悬挂在厂区门口的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

信息化标识牌二维码，访问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查看

企业环境信息。

第十三条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

序挂载至广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广西生态环境 APP公众端及

智桂通 APP公众端等新媒体平台和移动应用，为社会公众提供以

下便捷渠道下载使用：

（一）广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访问方式：使用手机微信搜

索关注“广西生态环境”公众号，在公众号“在线互动”专区访

问程序。

（二）广西生态环境 APP公众端访问方式：使用手机微信或

浏览器扫描附件 3二维码，下载安装“广西生态环境 APP”公众

端，在热点应用专区访问程序，无需注册登录。

（三）智桂通 APP公众端访问方式：使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下载“智桂通 APP”，在智桂通移动监管专区访问程序，无需注

册登录。

第十四条 企业可注册使用广西生态环境帮企扶企平台（访

问地址：http://bqfq.sthjt.gxzf.gov.cn/fqbq/h5/#/）账号，通过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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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所列访问方式，登录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

第十五条 除本办法第十三条所列访问方式外，生态环境部

门还可使用手机微信或浏览器扫描附件 3二维码，安装使用广西

生态环境 APP政务端、移动执法 APP访问程序。

第十六条 生态环境部门将日常监管发现的环境问题通过广

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推送给企业，引导企业使用广西生态

环保“一码通”程序签订整改承诺书，如实上传整改情况说明、

照片、视频、监测报告等证明材料，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在线审

核。生态环境部门在收到企业环境问题整改申请后，在 5个工作

日内完成整改审核，并反馈审核意见。

第四章 安全与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用户应自觉遵守以

下安全使用要求：

（一）严禁使用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处理、存储和

传输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等信息。

（二）禁止将通过拍照、截图、屏幕录制等操作截取广西生

态环保“一码通”程序中不予公开的信息内容或相关文档、资料

等信息转发给无关人员。

（三）发生木马攻击、病毒感染等网络安全事件时，用户应

及时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

第十八条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对各市使用管理情况开展抽查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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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用户违反本办法规

定，造成安全事故、信息泄露或不良影响的，视情节给予通报、

约谈、暂停使用程序等措施处理；导致重大安全事故或者严重不

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使用单位及使用人责任。

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规范设置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

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和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的，或者上报至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的环境问题整改信息不真实、不准

确，存在虚假整改情形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依法查处企业的相关违法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制定和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广西生态环境微

信公众号“生态环保一码通”程序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管理规则》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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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
信息化标识牌设置规则

一、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内容

标识牌内容应与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信息一致，主要包

括以下信息：

（一）排污单位名称位于标识牌上部，大黑简体，85PT，居

中，单倍行间距；

（二）“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位于排污单位名称下方，

大黑简体，85PT，居中，单倍行间距；

（三）二维码图片在“广西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系统自动

生成，位于标识牌中部，规格为 230mm×230mm；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监制”位于二维码下方，

大黑简体，75PT，居中，单倍行间距；

（五）“举报投诉电话：12345”位于监制单位下方，大黑简

体，75PT，居中，单倍行间距；

（六）排污许可证核发时间或登记时间格式为 xxxx 年 xx

月，位于监制单位下方，大黑简体，75PT，居中，单倍行间距。

二、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设置

（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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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应设置于企业厂

区门口附近且醒目处，距离门口不超过 5m。

（二）高度

标识牌设置高度应满足标识牌二维码扫描要求，为 1.2m—

1.8m。

三、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印刷要求

（一）颜色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的颜色应符合下

列要求：

1．底为绿色（CMYK=80,29,100,0）；

2．文字为白色（CMYK=0,0,0,0）；

3．二维码条码模块为黑色，条码背景色为白色。

（二）形状尺寸

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形状尺寸应符合

下列要求：

1．形状：长方形；

2．外形尺寸：450mm×620mm；

（三）印刷：图文 UV工艺印刷，色泽一致，图案清晰，不

得有明显缺损。

（四）材料：材质选用应满足高强度、抗老化等要求，可选

用不锈钢、塑钢等材料制作，表面做静电喷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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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广西生态环保“一码通”管理信息化标识牌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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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设置规则

一、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内容

标识牌内容应与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信息一致，主要包

括以下信息：

（一）排污单位名称位于标识牌上部，黑体，样例 1小二号，

样例 2小初，加粗，居中，单倍行间距；

（二）排污许可证确定的排放口名称位于排污单位名称下方，

黑体，样例 1小二号，样例 2小初，居中，单倍行间距；

（三）排污许可证确定的排放口编号位于排放口名称右侧，

黑体，样例 1小二号，样例 2小初，居中，单倍行间距；

（四）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系统自动生成排放口二维码位

于标识牌中部，规格为样例 1为 90mm×90mm，样例 2为 180mm

×180mm；

（五）“**生态环境局监制”位于标识牌下部，黑体，样例 1

三号，样例 2一号，居中，单倍行间距；

（六）排污许可证核发时间或登记时间，格式为 xxxx 年 xx

月，位于监制单位右侧，黑体，样例 1三号，样例 2一号，居中，

单倍行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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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设置

（一）位置

设置位置应设于排放口附近且醒目处。

（二）高度

安装高度需满足标识牌二维码扫描要求，一般为 1.2m—1.8m。

（三）可根据情况分别选择以下方式设置：

1. 粘贴或固定于原有排放口标识牌上，适用样例 1；

2. 粘贴或固定于排污设施或附近建（构）筑物上，适用样例 2。

三、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要求

（一）颜色

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标识牌的颜色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底为绿色（CMYK=80,29,100,0）；

2．文字为白色（CMYK=0,0,0,0）；

3．二维码条码模块为黑色，条码背景色为白色。

（二）形状尺寸

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标识牌形状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形状：长方形；

2．外形尺寸：样例 1 为 105mm×148.5mm；样例 2 为

210mm×297mm；

3．二维码尺寸：样例 1 为 90mm×90mm；样例 2 为

180mm×1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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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刷：图文 UV工艺印刷，色泽一致，图案清晰，不

得有明显缺损。

（四）材质

材质选用应满足轻质、耐磨损、耐高温、耐溶剂、防水、防

油、防晒、防腐蚀等要求，可选用亚克力、PET、PVC、有机玻璃

等材料制作。

（五）其他

1.采用粘贴于现有标识牌形式设置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应使

用通用超黏型胶；

2.通过粘贴、打钉或铁丝穿孔固定在排污设施或附近建（构）

筑物上设置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粘贴及打钉、穿孔位置应避开

标识牌文字、图形及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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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样例1

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

锅炉废气排放口DA003

防城港市生态环境局监制 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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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样例2

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

锅炉废气排放口DA003

防城港市生态环境局监制 2023年12月

2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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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扫码下载广西生态环境 APP公众端

扫码下载广西生态环境 APP政务端

扫码下载移动执法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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